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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

仲 裁 裁 决 书 

  

穗劳人仲案〔2022〕15280 号 

    申请人：黄瑞智，男，汉族，1968 年 6月 28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西合浦县。 

    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礼顿酒店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天河区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郑景雄。 

    委托代理人：卢翠婷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    委托代理人：张莳俭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 

案由：解除劳动合同争议。 

申请人黄瑞智诉被申请人广州市礼顿酒店有限公司劳动争

议一案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黄瑞智、被申请

人委托代理人卢翠婷、张莳俭参加了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要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

动关系赔偿金 72000 元。 

本案相关情况 

双方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  

一、入职情况：2008 年 1 月 5日入职被申请人处。 

二、工作岗位情况：工程部主任。 

三、劳动合同签订情况：双方已签订劳动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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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资标准情况：离职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为 4800 元。 

五、工资支付情况：每月 15 日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上

个自然月的工资。2021 年 2月之前由被申请人对公账户发放，

2021 年 2月开始由第三方广州市汇财有限公司账户发放。发放

工资时有工资条，需要签收。 

六、解除情况：2022 年 8 月 26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出解

除，申请人的最后工作日为 2022 年 8 月 26 日，双方劳动关系于

2022 年 8月 27 日解除。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记载解除理由

为“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”。 

七、社会保险情况：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至 2022

年 8 月。 

八、申请仲裁日期：2022 年 9 月 2 日。 

双方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 

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。被申请人主张 2022 年 4月 22 日申

请人不服从部门负责人合理的工作安排，拒绝到工程部管理范围

内的君玥公馆抄录能耗数据及拒绝接受工程部管理范围内的应

急工程维修，被申请人根据《嘉逸酒店管理集团员工行为准则

（2017 年修订版）》中第三章奖惩机制里的处分机制违纪类型的

第二条“书面警告”的第 23 点“不服从主管合理工作安排或不

接受主管合理调动和指挥的”的规定，对申请人第一次作出书面

警告处理。2022 年 8 月 5 日申请人又不服从部门负责人合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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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安排，拒绝清洗酒店客房尘网，并于 2022 年 6 月 18 日起不

按部门工作流程（扫码登记设施设备巡查记录）工作，被申请人

根据《嘉逸酒店管理集团员工行为准则（2022 年修订版）》中第

三章奖惩机制里的处分机制违纪类型的第二条“书面警告”的第

23 点“不服从主管合理工作安排或不接受主管合理调动和指挥

的”的规定，对申请人第二次作出书面警告处理。综上，被申请

人根据《嘉逸酒店管理集团员工行为准则（2022 年修订版）》中

第三章奖惩机制里的处分机制违纪行为管理中的“累计两次有效

的书面警告等于一次严重违纪，企业可对其作出辞退决定而无需

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经济赔偿金”的规定，决定对申请人作出辞

退处理。为证明其主张，被申请人提交证据：1.2021 年 2 月至

2022 年 8月 25 日设施设备巡查扫码登记的后台数据；2.事件陈

述（部门负责人对申请 2022 年 8月 8 日违纪的陈诉）；3.《嘉逸

酒店管理集团员工行为准则》（2017 年修订版）、《嘉逸酒店管理

集团员工行为准则》（2022 年修订版）；4.员工确认书；5.快件

运单详情。申请人不确认被申请人所述的违规情况。 

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

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因用人单位作出的

开除、除名、辞退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减少劳动报酬、计算劳动者

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，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。被申

请人仅提交了后台数据和事件陈述两份证据，无法有效证明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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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存在被申请人所述两次违规事实，被申请人未就其主张的申请

人两次违规情况进行有效举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

解除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。结合申、被双方确认

的申请人入职时间、离职时间、离职前 12 个月的平均工资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

定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72000 元

在法律许可范围内，本委予以支持。 

裁决结果 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

调解仲裁法》第五十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

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 

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违法

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72000 元。 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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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仲 裁 员：李 玉 璐     

 

 

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三日     

 

 

书 记 员：钟 晓 雯     

    

 


